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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D H D 兒 童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 

郭 美 滿  

摘 要  

A D H D 兒 童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常 造 成 父 母 及 教 師 極 大 的 困

擾 ， 且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， 不 順 從 行 為 發 生 頻 率 增 加 且 行 為

反 應 更 為 強 烈 ， 甚 或 出 現 攻 擊 性 行 為 。 本 文 試 從 各 種 相 關

理 論 去 探 討 影 響 順 從 與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形 成 因 素 ， 並 摘 述 二

個 臨 床 實 證 的 治 療 方 法 ， 以 供 參 考 。  

中 文 關 鍵 字 ： 注 意 力 缺 陷 過 動 症 、 不 順 從 行 為 。  

英 文 關 鍵 字 ： A D H D、 n o n c o m p l i a n c e。  

 

注 意 力 缺 陷 過 動 症 （ A t t e n t i o n - d e f i c i t  H y p e r a c t i v i t y  

D i s o r d e r， 簡 稱 A D H D ）是 D S M - I V 所 列 的 精 神 疾 病 之 一 ，

其 主 要 症 狀 為 注 意 力 分 散 、 過 動 與 衝 動 外 ， 也 合 併 有 學 習

問 題 、 組 織 能 力 不 佳 、 意 識 低 、 人 際 關 係 不 佳 、 低 自 尊 、

低 成 就 、 、 等 附 帶 症 狀 。 父 母 或 教 師 在 處 理 A D H D 問 題 的

過 程 中 常 引 發 其 他 續 發 性 問 題 ， 如 未 適 當 處 理 將 使 問 題 愈

來 愈 嚴 重。A D H D 兒 童 大 約 有 5 0 ~ 6 5 % 的 比 例 會 演 變 為 對 立

性 反 抗 症（ O p p o s i t i o n a l  D e f i a n t  D i s o r d e r ,  簡 稱 O D D ）， 如

果 在 發 展 早 期 就 出 現 持 續 的 O D D 行 為，極 有 可 能 惡 化 成 為

行 為 障 礙 症 （ C o n d u c t  D i s o r d e r , 簡 稱 C D ）， 因 此 A D H D 、

O D D 與 C D 三 者 間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（ 陳 信 昭 、 陳 碧 玲 譯 ， 民

8 8 ）， 在 D S M - I V 中 將 三 者 歸 類 為 干 擾 性 行 為 障 礙

（ D i s r u p t i v e  D i s o r d e r ）， 而 不 順 從 行 為 則 是 三 者 共 有 的 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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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行 為 。  

A D H D 兒 童 常 被 認 為 是 「 不 聽 話 的 孩 子 」， 無 法 順 從

成 人 的 指 示 並 遵 循 日 常 生 活 規 範 是 其 行 為 特 徵 之 一 。 在 實

務 輔 導 的 個 案 中 ， A D H D 兒 童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常 造 成 父 母 及

教 師 極 大 的 困 擾 ， 且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， 不 順 從 行 為 發 生 頻

率 增 加 且 行 為 反 應 更 為 強 烈 ， 甚 或 出 現 攻 擊 性 行 為 。  

「 順 從 」（ c o m p l i a n c e ）是 指 兒 童 對 成 人 的 要 求 能 作 出

立 即 且 適 當 的 反 應 ， 成 人 會 使 用 各 種 型 態 的 控 制 技 巧 試 著

去 修 正 兒 童 的 行 為 以 獲 致 順 從 ； 「 不 順 從 」

（ n o n c o m p l i a n c e ）則 是 指 兒 童 無 法 遵 從 成 人 的 要 求 或 命 令

而 作 出 立 即 且 適 當 的 反 應 ， 不 順 從 行 為 在 臨 床 上 是 攻 擊 行

為 與 反 社 會 行 為 發 展 的 核 心 。 長 期 的 不 順 從 可 能 形 成 對 社

會 要 求 的 病 態 反 抗 。 順 從 與 不 順 從 是 行 為 發 生 的 兩 面 ， 一

般 我 們 所 稱 的「 聽 話 的 孩 子 」，通 常 表 現 高 比 率 的 順 從 行 為

與 低 比 率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； 反 之 ，「 不 聽 話 的 孩 子 」則 表 現 高

比 率 的 順 從 行 為 與 低 比 率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。 為 何 會 有 如 此 迥

異 的 結 果 出 現 ？  

 

壹 、 順 從 行 為 的 相 關 理 論  

兒 童 在 面 臨 指 示 時 採 取 順 從 或 不 順 從 行 為 ？ 究 竟 是 取

決 於 個 人 的 抉 擇 ， 或 是 適 應 環 境 的 結 果 ？ 本 文 試 從 各 種 相

關 理 論 去 探 討 影 響 順 從 與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形 成 因 素 。  

    一 、 就 發 展 心 理 學 的 觀 點 ， 幼 兒 在 九 個 月 至 一 歲 半 大

時 ， 便 能 表 現 遵 從 指 示 的 順 從 行 為 ， 例 如 能 把 玩 具 遞 交 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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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人 ， 或 是 當 父 母 說「 不 」時 ， 能 抑 制 自 己 所 想 作 的 行 為 。

但 是 順 從 行 為 的 發 展 並 非 呈 直 線 的 ， 隨 著 環 境 與 年 齡 而 有

變 化 。 一 歲 半 大 的 幼 兒 比 二 歲 大 的 幼 兒 表 現 較 多 的 順 從 行

為 ， 二 歲 大 的 幼 兒 的 反 抗 傾 向 是 一 種 意 識 個 體 自 主 性 的 表

現 ； 隨 後 幼 兒 開 始 學 習 控 制 自 己 的 行 為 ， 以 免 受 傷 害 或 激

怒 父 母 或 其 他 照 顧 者 ， 二 歲 半 大 的 幼 兒 已 可 以 經 常 表 現 順

從 行 為 ； 進 入 前 運 思 期 ， 思 考 過 程 使 兒 童 對 說 理 的 指 示 有

較 佳 的 順 從 行 為 反 應 ； 進 入 具 體 運 思 期 ， 學 齡 期 的 兒 童 開

始 對 自 己 是 否 能 對 社 會 團 體 有 所 貢 獻 作 出 評 價 ， 自 我 的 期

許 與 父 母 、 師 長 慣 常 使 用 的 獎 賞 作 用 ， 學 業 成 就 好 的 學 童

有 較 佳 的 順 從 行 為 反 應 ， 反 之 ， 學 業 、 人 際 失 敗 的 兒 童 會

覺 得 自 卑 ， 而 感 受 到 學 校 系 統 的 排 斥 與 父 母 的 不 喜 愛 ； 進

入 形 式 運 思 期 ， 青 少 年 專 注 於 個 人 自 己 的 思 維 ， 由 於 個 人

意 識 支 配 的 擴 張 ， 並 認 為 自 己 的 思 想 是 他 人 注 意 焦 點 ， 自

我 意 識 較 高 ， 不 順 從 反 應 增 加 。（ 郭 靜 晃 、 吳 幸 齡 譯 ， 民

8 6 ）。由 此 可 知，兒 童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發 生 是 心 理 發 展 上 的 需

求 所 致 ， 也 與 兒 童 的 認 知 能 力 及 社 會 的 期 待 有 密 切 的 關

係 ， 為 了 兒 童 自 主 意 識 的 發 展 ， 不 宜 要 求 兒 童 百 分 之 百 的

順 從 ，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宜 尊 重 其 自 主 權 。 此 外 ， 充 分 的 說 理

與 表 達 期 望 ， 有 利 於 順 從 行 為 的 發 生 。  

    二 、 就 親 子 互 動 的 觀 點 ， 嬰 兒 期 的 親 子 依 附 關 係 影 響

稍 後 的 順 從 行 為 的 發 展 。 嬰 幼 期 發 展 溫 暖 、 互 相 喜 愛 的 關

係 ， 比 較 傾 向 於 服 從 ， 母 親 多 用 喜 愛 的 口 語 刺 激 與 反 應 ，

正 向 的 控 制 方 法 可 獲 得 孩 子 較 多 的 順 從 。 相 反 地 ， 父 母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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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專 制 的 命 令 、 身 體 控 制 、 壓 制 策 略 所 獲 致 的 順 從 ， 但 卻

影 響 孩 子 在 日 後 對 其 他 成 人 傾 向 於 採 取 不 合 作 或 不 順 從 的

態 度 。 一 般 父 母 在 獲 取 孩 子 順 從 的 策 略 ， 分 為 下 列 三 種 類

型 （ B l a c k  &  P u c k e t t  &  B e l l ,  1 9 9 2 ）：  

( 1 )  誘 導 式 （ i n d u c t i v e ）： 父 母 對 孩 子 說 明 理 由 並 提 供

合 理 的 期 待 。 教 導 的 結 果 使 孩 子 較 合 作 、 順 從 、 較

好 的 自 我 控 制 行 為、與 同 儕 發 展 正 向 關 係 並 較 受 歡

迎 。 有 較 高 層 次 的 道 德 發 展 等 。  

( 2 )  威 壓 式（ p o w e r  a s s e r t i v e ）： 父 母 使 用 高 度 壓 制 的 不

合 理 及 不 合 邏 輯 的 威 脅 （ 如 威 脅 不 再 喜 愛 孩 子 ）、

剝 奪 權 利 、 貶 低 能 力 、 身 體 暴 力 或 處 罰 。 教 導 的 結

果 造 成 孩 子 比 較 情 緒 化 、 不 快 樂 、 容 易 被 激 怒 、 消

極 不 信 任 、 無 目 標 、 對 人 不 友 善 等 。  

( 3 )  放 任 式（ p e r m i s s i v e ）： 父 母 忽 視 孩 子 所 表 現 的 不 適

當 行 為 ， 但 也 沒 有 教 導 適 當 行 為 。 採 取 不 控 制 也 不

要 求 的 態 度 。 教 導 的 結 果 使 孩 子 出 現 衝 動 、 攻 擊

性 、 難 以 控 制 的 行 為 ， 低 度 自 信 與 自 我 控 制 行 為 ，

無 目 標 、 低 成 就 表 現 等 。  

    親 子 關 係 是 親 子 間 相 互 影 響 的 過 程 ， 子 女 不 同 的 行 為

表 現 ， 會 引 發 父 母 不 同 的 教 養 態 度 ， A D H D 兒 童 的 行 為 常

會 影 響 親 子 互 動 ， 父 母 在 生 活 中 經 常 面 對 高 頻 率 的 問 題 行

為 ， 易 引 發 負 面 情 緒 的 反 應 ， 在 缺 乏 有 效 的 管 教 方 法 與 足

夠 資 源 的 支 持 情 況 下 ， 父 母 較 常 選 擇 快 速 解 決 的 方 法 ， 例

如 順 應 孩 子 的 要 求 或 責 打 孩 子 （ 黃 奕 偉 ， 民 9 0 ）。 長 期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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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 的 互 動 結 果 ， 不 僅 孩 子 的 問 題 行 為 未 見 改 善 ， 不 佳 的 親

子 關 係 ， 促 發 更 多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發 生 。  

三、就 社 會 心 理 學 的 觀 點，順 從 行 為 可 視 為 一 種 態 度 ，

兒 童 大 部 分 是 在 先 有 行 為 而 後 認 知 的 歷 程 中 學 習 ， 進 而 形

成 個 人 對 人 、 事 、 物 及 周 圍 環 境 ， 根 據 其 好 惡 與 認 知 而 表

現 一 種 相 當 持 久 且 一 致 的 行 為 傾 向 ， 而 形 成 一 種 態 度 。 態

度 包 含 認 知 、 情 感 與 行 為 三 種 成 分 ， 個 人 對 某 一 個 人 或 某

一 事 件 的 態 度 ， 在 認 知 、 情 感 與 行 為 上 三 者 和 諧 一 致 ， 其

態 度 不 會 改 變 ， 只 有 在 態 度 與 行 為 失 去 調 和 一 致 時 ， 態 度

才 有 可 能 改 變 （ 張 春 興 ， 民 8 4 ）。  

    在 實 務 輔 導 經 驗 中 發 現 ， 有 些 A D H D 兒 童 在 家 庭 中 對

母 親 （ 或 父 親 ） 較 為 順 從 ， 對 父 親 （ 或 母 親 ） 卻 極 度 的 不

順 從 ， 父 母 相 同 的 指 示 ， 卻 獲 致 順 從 與 不 順 從 兩 種 不 同 的

結 果 ； 有 些 A D H D 兒 童 對 學 校 教 師 的 指 示 能 完 全 的 遵 從 ，

對 父 母 的 指 示 卻 極 度 的 不 順 從 ， 探 究 其 原 因 發 現 ： 孩 子 對

某 些 權 威 者 形 成 不 佳 的 態 度 ， 會 影 響 其 採 取 不 順 從 行 為 的

傾 向 。 在 實 務 上 ， 輔 導 重 點 於 改 變 孩 子 的 行 為 管 理 者 的 態

度 ， 或 選 擇 孩 子 所 喜 歡 的 人 擔 任 行 為 管 理 者 的 角 色 ， 以 促

發 孩 子 更 多 順 從 行 為 的 表 現 。  

四 、 就 行 為 適 應 學 習 的 觀 點 ， 順 從 與 不 順 從 行 為 可 視

為 適 應 學 習 的 結 果 。 N a i r n e 認 為 適 應 學 習 包 括 下 列 四 種 學

習 （ 李 茂 興 、 陳 夢 怡 譯 ， 民 8 9 ）：  

( 1 )  由 事 件 中 學 習 而 發 生 習 慣 化 與 敏 感 化 現 象， 習 慣

化 是 指 因 事 件 重 覆 出 現 變 得 熟 悉 而 造 成 反 應 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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緩 ， 敏 感 化 則 是 指 因 事 件 重 覆 出 現 而 造 成 反 應 增 加

的 傾 向 。 親 子 間 或 師 生 間 對 立 意 見 經 常 性 發 生 ， 不

順 從 行 為 可 能 是 一 種 習 慣 化 的 結 果 ， 也 可 能 是 一 種

敏 感 化 的 結 果 。  

( 2 )  學 習 事 件 的 訊 號 ：通 常 兒 童 會 學 習 到 某 些 事 件 之

間 的 因 果 關 係 ， 如 果 了 解 事 件 的 因 果 關 係 ， 當 前 事

發 生 時 ， 便 會 知 道 如 何 回 應 。 經 常 性 的 活 動 會 使 某

些 行 為 的 發 生 有 其 先 後 次 序 的 規 則 可 循 ， 例 如 母 親

早 上 口 頭 叫 孩 子 起 床 ， 孩 子 不 肯 起 床 ， 接 下 來 媽 媽

會 動 手 拉 孩 子 起 床 。 孩 子 不 肯 起 床 是 種 不 順 從 行

為 ， 長 期 下 來 ， 不 順 從 行 為 成 為 孩 子 生 活 的 腳 本 。  

( 3 )  行 為 結 果 的 學 習 ：行 為 產 生 愉 悅 或 令 人 滿 意 的 結

果 ， 該 行 為 反 應 會 受 到 強 化 ， 反 之 ， 行 為 則 受 到 抑

制 。 而 「 愉 悅 」 或 「 令 人 滿 意 」 則 是 非 常 主 觀 的 概

念 。 例 如 母 親 要 求 孩 子 關 電 視 準 備 上 床 睡 覺 ， 孩 子

吵 鬧 不 肯 ， 最 後 因 母 親 放 棄 堅 持 ， 孩 子 得 以 繼 續 看

電 視 ， 因 而 強 化 孩 子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。  

( 4 )  向 他 人 學 習 ： 經 由 觀 察 與 社 會 學 習 ， 個 體 模 仿 他

人 的 行 為 ， 人 通 常 有 模 仿 重 要 楷 模 行 為 的 傾 向 ， 如

果 模 仿 對 象 的 某 個 行 為 得 到 獎 勵 時 ， 更 可 能 促 成 這

項 行 為 被 模 仿 。 孩 子 的 兄 弟 姐 妹 與 同 儕 的 順 從 與 不

順 從 行 為 ， 都 有 可 能 成 為 其 模 仿 的 對 象 。  

     行 為 的 養 成 是 長 期 學 習 的 結 果，不 順 從 行 為 如 果 成 為

常 態 ， 再 加 以 改 變 則 非 常 不 易 ， 因 此 宜 及 早 未 雨 綢 繆 ，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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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D H D 兒 童 的 成 長 過 程 中 ， 宜 促 發 孩 子 順 從 行 為 的 表 現 並

預 防 過 多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發 生 。  

 

貳 、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分 類 與 測 量  

    測 量 是 藉 由 客 觀 的 評 量 工 具 以 確 認 問 題 行 為 的 性 質 ，

有 關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測 量 ， 早 期 的 研 究 者 只 以 不 順 從 行 為 的

型 式 加 以 分 類 測 量（ 例 如 消 極 的 不 順 從 與 積 極 的 不 順 從 ），

中 期 的 研 究 者 又 加 入 不 順 從 行 為 發 生 的 頻 率 與 嚴 重 程 度 的

測 量 ， 因 為 研 究 者 認 為 發 生 頻 率 與 嚴 重 程 度 兩 者 間 有 相 互

預 測 性 ； 近 期 的 研 究 者 更 進 一 步 分 析 不 順 從 行 為 在 品 質 上

的 差 異 ， 將 不 順 從 行 為 分 為 有 技 巧 ( s k i l l e d ) 的 不 順 從 與 無

技 巧 ( u n s k i l l e d  ) 的 不 順 從 ， 有 技 巧 的 不 順 從 是 以 非 厭 煩 的

態 度 ， 說 出 自 己 的 意 見 ， 是 一 種 較 佳 的 適 應 行 為 ； 而 無 技

巧 的 順 從 則 是 以 厭 煩 的 態 度 聲 明 自 己 的 意 見 ， 包 括 作 出 違

反 指 示 的 行 為 、 以 生 氣 及 攻 擊 或 作 出 更 激 烈 的 行 回 應 。 研

究 結 果 顯 示 ： 採 取 有 技 巧 不 順 從 的 兒 童 ， 與 同 儕 間 有 較 佳

的 社 交 技 巧 ， 與 其 母 親 較 能 使 用 衝 突 協 商 的 方 式 ， 並 發 展

較 佳 的 認 知 與 社 會 技 巧 ； 相 反 地 ， 採 取 有 無 技 巧 不 順 從 的

兒 童 ， 有 較 高 頻 率 的 外 顯 性 行 為 ( 引 自 D r a b i c k  &  

S t r a s s b e r g  &  K e e s ,  2 0 0 1 ) 。  

D r a b i c k 等 人（ 2 0 0 1 ）編 製 一 份 簡 稱 R Q S ( T h e  r e s p o n s e  

s t y l e 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) 的 問 卷 ， R S Q 有 5 8 題 項 目 ， 主 要 用 來

測 量 兒 童 在 被 要 求 順 從 情 境 下 的 反 應 ， 反 應 的 類 型 分 為 不

順 從 的 頻 率 ／ 比 率 、 順 從 的 品 質 與 不 順 從 的 品 質 。 研 究 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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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 的 資 料 使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加 以 分 析 ， 將 順 從 行 為 與 不 順

從 行 為 的 分 類 如 下 ：  

一 、  順 從 行 為 分 為 承 諾 （ c o m m i t t e d ） 順 從 與 情 境

（ s i t u a t i o n ） 順 從 二 類 ：  

( 1 )  承 諾 順 從： 此 種 順 從 類 型 是 指 兒 童 接 受 成 人 的 價

值 觀 ， 透 過 內 在 動 機 與 自 我 要 求 ， 而 表 現 順 從 行

為 。 可 視 為 內 化 的 基 礎 。  

( 2 )  情 境 順 從： 此 種 順 從 類 型 是 指 兒 童 對 成 人 的 要 求

採 取 合 作 的 態 度 ， 兒 童 並 不 認 為 順 從 是 義 務 ， 因 此

需 要 成 人 持 續 地 要 求 順 從 。  

二 、  不 順 從 行 為 分 為 口 頭 有 技 巧 的 順 從 、 外 顯 的 不 順 從 、

內 隱 的 不 順 從 、 控 制 情 緒 的 不 順 從 、 情 緒 失 控 的 不 順

從 五 類 ：  

( 1 )  口 頭 有 技 巧 的 不 順 從 ： 是 有 技 巧 的 不 順 從 ， 嘗 試

使 用 說 理 的 方 式 溝 通 、 解 釋 不 順 從 的 理 由 、 、 等 。 

( 2 )  外 顯 性 的 不 順 從 ：包 括 口 語 與 行 動 上 無 技 巧 的 不

順 從 ， 如 大 吼 大 叫 、 丟 東 西 、 罵 人 、 打 人 、 、 、 等

行 為 表 現 。  

( 3 )  內 隱 性 的 不 順 從 ：包 括 口 語 與 行 動 上 無 技 巧 的 不

順 從，如 編 造 拙 劣 的 理 由、不 給 任 何 解 釋、不 理 會 、

逕 自 作 其 他 的 事 、 、 、 等 。  

( 4 )  控 制 情 緒 的 不 順 從 ： 有 技 巧 的 控 制 情 緒 ， 能 控 制

情 緒 、 保 持 平 靜 、 冷 靜 地 說 他 不 會 依 照 指 示 去

作 、 、 、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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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 )  情 緒 失 控 的 不 順 從 ： 無 法 控 制 情 緒 ， 表 現 生 氣 、

易 怒 、 激 動 、 傷 心 、 、 、 等 。  

以 上 D r a b i c k 等 人 對 順 從 行 為 與 不 順 從 行 為 的 分 類 ，

具 有 學 術 研 究 或 實 務 輔 導 上 的 實 用 價 值 。   

 

參 、 不 順 從 行 為 治 寮  

有 關 A D H D 兒 童 不 順 從 行 為 治 療 ， 必 須 經 診 斷 後 ， 依

據 不 順 從 行 為 形 成 因 素 的 分 析 、 兒 童 的 年 齡 、 行 為 的 特

質 、 、 等 ， 採 用 適 當 的 治 療 方 法 。 本 文 摘 述 二 個 臨 床 實 證

的 治 療 方 法 ， 一 為 評 量 本 位 治 療 ， 另 一 為 親 子 互 動 治 療 ，

以 供 參 考 。  

一 、 評 量 本 位 治 療 ( a s s e s s m e n t - b a s e d 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) ：

U m b r e i t  與 B l a i r  ( 1 9 9 7 ) 以 一 位 四 歲 男 孩 為 研 究 個 案，評 量

本 位 治 療 分 二 個 階 段 進 行 ：  

1 . 第 一 階 段 ： 以 結 構 性 會 談 與 觀 察 ， 提 出 不 順 從 行 為 發 生

的 原 因 及 行 為 發 生 在 何 種 日 常 活 動 中 的 假 設 。 個 案 的 主 要

問 題 是 在 幼 兒 園 中 出 現 不 順 從 行 為 ， 包 括 不 遵 從 指 示 、 跑

開 、 甚 至 踢 打 照 顧 者 。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： 不 順 從 行 為 經 常 發

生 於 個 案 正 在 玩 喜 歡 的 活 動 ， 而 被 要 求 停 止 並 要 求 從 事 另

一 個 活 動 時，且 在 不 順 從 行 為 發 生 後，立 即 出 現 攻 擊 行 為 。

據 此 研 究 者 提 出 假 設 一 ： 個 案 從 事 喜 歡 的 活 動 時 ， 表 現 良

好 ； 假 設 二 ： 如 果 讓 個 案 選 擇 活 動 的 機 會 ， 表 現 會 較 好 。

為 驗 證 假 設，研 究 者 設 計 四 種 驗 證 的 情 境。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：

個 案 在 從 事 喜 歡 活 動 的 情 境 中 ， 不 論 有 無 選 擇 的 機 會 ，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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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都 表 現 高 比 率 的 適 當 行 為 ； 在 從 事 不 喜 歡 活 動 的 情 境

中，不 論 有 無 選 擇 的 機 會，個 案 都 表 現 低 比 率 的 適 當 行 為 。 

    2 . 第 二 階 段 ： 驗 證 由 幼 兒 園 的 教 職 員 實 施 的 評 量 本 位

治 療 是 否 有 效 ？ 根 據 第 一 階 段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研 究 者 認 為 採

用 在 不 喜 歡 的 活 動 中 插 入 喜 歡 活 動 的 作 法 ， 應 有 助 於 表 現

適 當 行 為 。 例 如 研 究 個 案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發 生 於 早 上 由 室 外

遊 戲 （ 喜 歡 活 動 ） 轉 至 室 內 課 （ 不 喜 歡 活 動 ） 時 ， 因 此 個

案 在 從 事 室 外 遊 戲 前 事 先 被 告 知 ， 他 進 入 室 內 課 時 ， 可 以

幫 忙 準 備 教 材（ 喜 歡 的 活 動 ）。研 究 結 果 證 實 個 案 的 不 順 從

行 為 獲 得 改 善 。  

    二 、 親 子 互 動 治 療 （ P a r e n t  - C h i l d  I n t e r a c t i o n  

T h e r a p y ， 簡 稱  P C I T ） 是 針 對 有 不 順 從 和 違 抗 行 為 等 外 顯

行 為 問 題 兒 童 ， 在 臨 床 上 採 用 並 經 証 實 有 效 的 短 期 行 為 治

療 （ B a h l  &  S p a u l d i n g  &  M c N e i l ， 1 9 9 9 ）。 P C I T 的 目 標 是

要 改 善 親 子 關 係 ， 提 供 父 母 管 理 孩 子 行 為 的 有 效 技 巧 。

P C I T 分 為 兩 部 份 ：  

一 、  由 兒 童 主 導 的 互 動 （ t h e  C h i l d  -  D i r e c t e d  

I n t e r a c t i o n ， C D I ）： 是 以 行 為 遊 戲 治 療 的 方 式 進 行 ，

父 母 學 會 使 用 一 些 技 巧 ， 贊 美 、 反 應 孩 子 所 說 的 話 、

描 述 孩 子 所 玩 的 。 目 的 在 增 進 適 當 行 為 並 增 進 正 向 的

親 子 關 係 。 教 導 父 母 避 免 使 用 批 評 、 質 疑 、 命 令 ， 此

外 並 教 導 忽 視 不 適 當 行 為 。 父 母 必 須 精 熟 此 部 分 才 能

進 入 下 一 個 階 段 。  

二 、  由 父 母 主 導 的 互 動 （ t h e  P a r e n t  -  D i r e c t e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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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n t e r a c t i o n  ,  P D I ）： 是 以 父 母 管 教 子 女 的 方 式 進 行 ，

教 導 父 母 使 用 管 理 技 巧 ， 包 括 暫 停 （ t i m e o u t ）， 以 有

效 管 理 孩 子 的 行 為 並 增 進 其 對 父 母 要 求 的 順 從 。  

B a h l 等 人  ( 1 9 9 9 ）以 臨 床 的 個 案，採 用 親 子 互 動 治 療 ，

進 行 單 一 受 試 研 究 ， 藉 由 詳 細 的 觀 察 記 錄 ， 研 究 結 果 証 實

個 案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獲 得 良 好 的 改 善 。   

除 上 述 二 例 正 式 的 治 療 方 法 外 ， 也 可 依 據 相 關 理 論 的

順 從 原 則 ， 使 用 生 活 上 易 於 實 施 的 小 技 巧 ， 去 促 發 A D H D

兒 童 的 順 從 行 為 ， 例 如 當 處 於 好 情 緒 時 ， 比 在 中 性 或 負 向

情 緒 時 ， 更 能 順 從 他 人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； 或 事 前 讓 孩 子 對 行

為 或 立 場 作 出 承 諾 ， 就 會 願 意 順 從 與 行 動 或 立 場 一 致 的 行

為 ； 透 過 討 價 還 價 協 商 過 程 ， 策 略 是 先 提 出 大 要 求 被 拒 絕

後 ， 提 出 希 望 被 接 受 的 要 求 ， 表 示 作 出 讓 步 ， 讓 對 方 覺 得

也 應 該 妥 協 ； 說 出 含 有 改 變 對 方 態 度 或 行 為 意 圖 的 抱 怨 ，

例 如 ：「 你 這 樣 作 ， 我 會 覺 得 很 難 過 」、 、 等 。  

一 般 兒 童 也 會 表 現 不 順 從 行 為 ， 也 適 用 本 文 所 敘 述 的

理 論 與 方 法，本 文 以 A D H D 兒 童 為 題，目 的 在 於 突 顯 A D H D

兒 童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如 不 加 適 當 的 處 理 ， 將 引 發 更 多 的 不 適

應 行 為 的 出 現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A D H D 兒 童 的 父 母 、 教 師 、 學

術 與 實 務 工 作 者 對 於 A D H D 兒 童 的 不 順 從 行 為 應 給 予 更 多

的 關 注 ， 及 早 給 與 適 當 的 處 理 。  

（ 本 文 作 者 現 職 為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特 教 系 助 理 教 授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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